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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利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進用約聘僱人員時，確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聘僱用，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僱人員係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各

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進用，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人員： 

（一）本府核准有案之年度約聘僱計畫且列有公務預算人事費或列配合款

人事費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二）各機關接受上級、其他機關全額補助人事費或以作業基金、營業基

金、特別收入基金等各類基金用人費用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各款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三、約聘僱人員所擔任工作內容及範圍規定如下： 

（一）約聘人員為各機關應業務需要，以發展科學技術，或執行專門性業

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

限。 

（二）約僱人員指各機關以行政契約定期僱用，辦理事務性、簡易性等行

政或技術工作之人員。 

（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各款進用之約聘僱人員，辦

理被代理職務所遺業務。 

四、各機關於年度中如有增加編制員額時，應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相對精簡現有聘僱用人員。 

五、約聘僱人員之年度進用，除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相關審核原則

規定如下： 

（一）約聘僱人員計畫，應於籌編年度預算前，提報專案小組審查，經本

府核定後，始得依程序編列預算。 

（二）約聘僱人員所須資格條件，應分別符合「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及「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所列各相

當工作職責程度之專門知能條件及學經歷。 

（三）約聘僱人員之報酬標準應視工作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具專門

知能條件，並依據「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

標準表」、「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及本府各年度核定之「約聘僱人

員聘僱用計畫書(表)」核定薪點。 

（四）初聘僱人員報酬等別薪點依本府核定之約聘僱人員聘僱用計畫書表



最低等別薪點支薪；惟原在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其他經費來源聘僱

用有案改聘僱者，得在該計畫書表核定等別薪點範圍內銜接支薪，

超過最高等別薪點者，以最高等別薪點支薪。 

（五）約聘僱人員離職後再聘僱用者，報酬依前開初聘僱人員標準支薪。  

六、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進用約聘僱人員，應審酌職缺職責程

度及所具知能條件，填具約聘僱人員聘僱用計畫書表，報本府核定後

聘僱用之。 

七、各機關擬調整聘僱計畫之月支報酬標準時，應整體考量工作職責程度、

所需知能及內部人事之公平性，並避免發生同工不同酬之情事，並於

提列次一年度計畫時辦理。 

八、約聘僱人員進用，不得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相關不得任用、迴避任用或遷調人員之規

定。 

九、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應依核定計畫公開甄選，並將職缺之機關名稱、

職稱、所需資格條件及月支報酬等資料，於本府或用人機關網站徵才

公告三日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限制： 

 （一）機關內同進用制度之聘僱職務調整。 

 （二）續聘僱原聘僱人員。 

 （三）職務代理期限延長或代理事由變更至原預定聘僱期限需延長。 

十、各機關約聘僱人員之公開甄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機關首長核准：徵才公告稿簽會相關單位並經首長核准，依本要點

第九點規定辦理。 

 （二）組成甄選小組:各機關自行組成甄選小組三至五人辦理面試，或委

託就業輔導機構代為甄選。 

 （三）人員進用：甄選後將甄選結果，並檢附核定計畫、相關資歷證明文

件等簽會相關單位，經首長核准後予以聘僱用，並事先查核是否符

合迴避任用或利益衝突等規定。 

十一、各機關進用之約聘僱人員為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者，

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十二、約聘僱人員之進用，應訂立契約。 

十三、各機關應依「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考核要點」或

相關規定核實辦理考核約聘僱人員，作為續聘僱、晉薪、不續聘僱之

參據。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

用人員注意事項、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